
广西中国－东盟综合交通

国际联合重点实验室文件
综交重〔2023〕8 号

关于《中国-东盟综合交通国际联合实验室
（一期）建设》项目实施过程检查修正内容

的通知

各课题组负责人：

根据广西科技项目评估中心《关于 2023 年广西科技计

划项目实施过程检查的通知》，由南宁学院牵头的 2021 年创

新驱动发展专项《中国－东盟综合交通国际联合实验室（一

期）建设》（项目编号：桂科 AA21077011）已于 2023 年 12

月 15 日完成过程检查。现将过程检查中专家指出的问题和

改进方法整理汇总给各课题组。

一、成果类

（一）专利、软著

1.申请发明专利时间、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时间、授权软

著登记时间均须在项目实施期内（即 2021 年 4月 1日—2024

年 3 月 31 日）方可认定；

2.专利权人（著作权人）须带上项目承担单位或项目合



2.专利权人（著作权人）须带上项目承担单位或项目合

作单位（如：单位名称+个人姓名或单位名称+单位名称），

不能仅为个人姓名。

（二）论文

1. 论文的录用时间、发表时间，须在项目实施期内（即

2021 年 4 月 1 日—2024 年 3 月 31 日）方可认定；

2.论文标注：请遵循《关于广西科技计划项日“中国－

东盟综合交通国际联合实验室（一期）建设”项目成果标注

的通知》（综交重〔2023〕3 号）和《自治区科技厅关于印发

广西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结题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桂科政字

〔2022〕14 号）。特别强调须标注项目类别和项目编号：“广

西科技计划项目资助”（任务书编号：桂科 AA21077011）。第

一和第二标注的发表论文等成果作为项目验收或评估的确

认依据。

二、财务存在问题

（一）提供报销凭证扫描件不完整，且未按经费类目分类

汇总；

（二）经费使用不规范，且提供的凭据不完整；

【设备费】不可用于列支电脑等办公设备费用；【其他

支出】不可列支办公用品费用，办公用品费用应从间接费用

中的【其他费用】列支；【差旅费/会议费/国际合作与交流

费】涉及的打车费，需提供佐证材料（情况说明），说明中




